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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D_A6_E8_80_83_E8_c24_277819.htm 第九十九条 (询问证

人笔录) 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也适用于询问证人。《检察

院刑诉规则》第一百六十二条 本规则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

百四十二条的规定，适用于询问证人。《公安机关程序规定

》第一百九十一条 本规定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

的规定，也适用于询问证人、被害人。(释解)本条是关于询

问证人笔录的规定。本条规定："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也

适用于询问证人。"本法第95条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

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果记载

有遗漏或者差错，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犯罪

嫌疑人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侦查人员

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犯罪嫌疑人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应

当准许。必要的时候，侦查人员也可以要犯罪嫌疑人亲笔书

写供词。"询问证人，必须依法制作正式笔录。询问证人笔录

是一种法律文书。它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侦查人员根据

证人的陈述制作的；一种是证人亲笔书写的。询问证人笔录

不仅是分析案件情况，积极开展侦查的重要依据之一，而且

也是破案和审判的重要证据材料。一、制作询问证人笔录的

要求制作询问证人笔录必须准确、客观、完全、合法。具体

地说，有以下几项要求：1．必须两人询问，一人问，一人记

。2．对于证人的陈述要按他本人的语气记录，并且尽可能做

到逐句记述，不能做任何修饰、概括和更改。3．对于询问时

的问和答，也应逐句记入笔录里，并且要反映出问与答的语



气、态度。4．询问结束，必须向证人宣读笔录，或由证人亲

自阅读。如果证人请求补充和修改，应当允许，并让证人在

充、修改处捺手印或签名、盖章。5．证人请求亲笔书写证言

，应当允许。但必须事先认真询问，然后要求证人立即在询

问地点书写。必要时，侦查人员可以把要他回答的问题列举

出来，让他亲自书写。证人书写完毕后，应马上检查笔录里

所写证言是否完全，若不完全，可以让他补充。6．询问笔录

每页应当按顺序编号，并由证人逐页签名、盖章或捺手印。

侦查人员则在笔录的最后一页的末尾签字。如果还有其他人

员(例如翻译人员等)参加，也应当在笔录的最后一页的末尾

签字。7．对每一个证人的询问笔录，都必须单独制作，不允

许把几个证人的证言写在同一份笔录里，更不允许只制作某

一证人的笔录，而让其他证人在该笔录上分别签名。8．询问

笔录正文里遗留下来的空白行、页，在证人签字以前，都应

由侦查人员划线填满。9．询问证人笔录的用纸必须合乎要求

，字迹必须清晰、工整。10．询问证人笔录必须用钢笔或毛

笔书写，不能用铅笔或圆珠笔记录。二、询问证人笔录的内

容格式询问笔录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日 时 分地点侦查员 记

录员被询问人 性别 年龄 民族工作单位及职业现住址问：(填

写说明)一、首部即标题，写明文书名称"询问笔录"，为事先

印制好的。二、正文1．"时间"栏。在标题下面写明询问开始

和结束的具体时间。起止时间应具体到某时某分，即"X年X

月X日X时X分至X日X时X分"。2．"地点"栏。填写询问的地点

。如证人的所在单位、住处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3．"侦查

员"、"记录员"栏。填写侦查人员的姓名、记录员姓名。4．被

询问人的基本情况。应依次填写被询问人姓名、性别、年龄



、民族、工作单位及职业、现住址。(1)姓名。应当填写被询

问人在户籍上注明的常用姓名。与案件有关的姓名，如曾用

名、绰号、化名、乳名、笔名等，也应注明。如果被询问人

系外国籍或少数民族，应正确写明汉语译名，必要时，也可

在汉语译名后注明被询问人使用的本国或本民族文字姓名

。(2)被询问人年龄。被询问人的年龄，以公历(阳历)周岁为

准，计算年龄时，应精确到出生的年月日。对于那些习惯于

以农历(阴历)计算年龄的，应一律换算成公历。(3)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是指被询问人工作所在的机关业、事业和社会团

体等单位的名称。被询问人职业。职业是一个人在某行业从

事的具体工作。对临时性某种职业也要在职业栏中如实反映

，不能填为无业。对于等待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以

及复员转业军人和其他老弱病残人员，可以职业一栏里填写"

非在业"或"不在业"，同时在其后注明属于哪一类情形。(4)被

询问人住址。住址是指被询问人经常居住的场所或地方。一

般说来，应当填写被询问人户口登记的地址。被询问人的经

常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把其经常性居住的固定处

所写在后面，而且应当写得具体、准确。此外，要写明被询

问人与案件所涉及的某些特定的人或事件的关系，如系本案

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的亲属、同事、邻居或某事件的见证

人、关系人等。5．询问内容采取问答式的方法，把询问的内

容真实、详细的记录下来。侦查人员的提问和被询问人的问

答一律记作"问"和"答"，不应用其他符号来代替。记问话，必

须记答话。不回答的，要注明"不回答"，不能留有空格。对

于询问的人，要用第一人称即"我"来表示，如我看见XX在干

什么⋯⋯。如实地记录询问过程，不仅仅记录被询问人的陈



述，还要记明被询问人在询问过程的一些重要的感情或行为

表现，以及询问人的感情行为表现等。记录时要客观、全面

、准确。要真实反映整个询问的活动情况，决不能主观臆断

、随意取舍。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言要记录，证

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言也要记录，不失原意。对于

被询问人所提供的每一事实或情节，尤其记明它的来源。与

案件根本无关的内容，可不必记录。要把证言中的材料来源

记录清楚。对被询问人陈述的情况，要写明是亲眼所见，亲

耳所闻，还是自己的猜测或听别人传说的。如果是猜测的，

要记录下猜测的；如果是听别人说的，要记明传说人的姓名

、住址及其与案件的关系，以便进一步查证。对被询问人提

供的物证、书证，在笔录中也要反映出来，并说明其来源和

证明的问题。三、尾部询问结束，记录员应将笔录交给被询

问人核对，对无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如笔录有差错

、遗漏，应当允许其更正或补充，并在修改处盖章或按指纹

。笔录经被询问人核对无误后，由被询问人在笔录每页下方

签名(盖章)或按指印，并在笔录末页紧接笔录的最后一行写

明"以上笔录我看过(或向我宣读过)，和我说的相符"。并在其

下方签名(盖章)或按指印，被询问人拒绝签署意见、签名(盖

章)或按指印的，记录员应在笔录上注明。笔录一经增删改动

，必须一一让被询问人在增删改动之处捺上指印，不能遗漏

。如果笔录在两页以上，则应在每页页码旁让被询问人签名

、捺指印；正文之前，被询问人姓名处也要捺指印。最后侦

查人员、记录员也应在笔录末尾签名或盖章。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